
2023年汽车与交通学院转专业工作方案 

为进一步落实“以学生为本”的教育理念，确保转专业工作顺利

进行，根据《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》(津职

师大发〔2018〕38 号)文件和学校《关于 2023 年转专业工作安排的

通知》（津职师大教务处发〔2023〕28号），现制定 2023年汽车与交

通学院转专业工作方案。具体内容如下： 

一、组织机构 

学院成立转专业工作组，负责本学院的转专业具体工作，并做好

宣传教育和组织落实工作，确保转专业各环节工作按学校要求顺利进

行。 

专业工作组人员构成： 

组  长：岳东鹏、徐  颖 

副组长：孔  超、苑  溪 

成  员：刘臣富、刘晓锋、宋建锋、申荣卫、闫光辉、张蕾、张

丽珠、张兴梅、李浩鹏 

秘 书：邢嘉宝 

二、考核方案 

申请转入汽车与交通学院各专业的学生，按以下方案进行考核， 

择优录取。 

 1.综合成绩构成 

学院在考核过程中，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根据学生的“课



程成绩”和“综合素质”确定申请人的综合成绩。 

综合成绩构成：课程成绩占 60%+综合素质占 40%。 

2.成绩计算办法 

（1）课程成绩计算办法：申请转专业的学生入校以来培养方案

中必修课成绩（以初次考试成绩为准） 纳入课程成绩的计算范围， 课

程成绩的计算方法为： 

课程成绩 =
Σ（必修课成绩×必修课学分）

必修课总学分
（保留小数点后 2位）  

（2）综合素质确定办法：综合素质成绩通过专家面试方式确定。

专家面试突出对学生思想品质、学习态度、专业兴趣与特长、心理素

质和综合素养的考查。 

3.审核评定 

综合成绩低于 60 分，审核不合格，本学院不予接收；综合成绩

高于 60 分的审核合格，按照综合成绩由高到低进行排名，综合成绩

同分的，课程成绩高者在前，课程成绩同分者，学院再行处理。 

4.录取人数 

经审核评定合格者，按照《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本科生转专业

管理办法》(津职师大发〔2018〕38 号)中规定的应录取人数由高到

低依次录取。 

三、工作安排 

1．学院于 2023年 03月 27日之前，主动将该院转专业工作方案

公开至学院官网。 

2.学院申请转专业的学生在 2023年 03 月 28 日至 04 月 07 



日， 向学院教务科提交手写纸质版《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学生转

专业申请表》，并由教务科整理提供成绩单（盖学院章）。 

3．2023年 04月 07日至 04月 10日，学院遵照《天津职业技术

师范大学本科学生学则（修订）》（津职师大发〔2020〕89 号），对申

请转专业的学生进行资格审核，并公示三天。 

4．2023年 04月 10日 15:00前，学院将《申请转专业学生名单》

电子版发送至申请专业学院，同时将其纸质签字盖章版和电子版交至

教务处学籍科备案。 

5．2023年 04月 11日至 04月 14日，学院对申请转入本院学生

进行综合素质面试（具体时间、方式、地点等另行通知）。 

6．2022年 04月 17日前，学院公布考核结果，并按照管理办法

中录取人数规定等条款进行评定，将《拟接收学生名单》等信息进行

公示，对不满足转入要求的学生，积极做好解释工作。 

7.学院教务科填写《转专业学生汇总表》，连同学生转专业申请

表（一式四份）、公式结果等材料一起，于 2023年 04月 21日 15:00 

前报至教务处。 

8.学院根据教务处发文公布的转专业学生名单，协助转入学生在

规定时间内完成转专业手续办理，安排学业导师对转入学生进行人才

培养方案、课程认定、补修课程、选课等相关工作指导 。 

            

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汽车与交通学院  

2023年 03月 20日     


